
⽹络空间安全学院 

研究⽣国家奖学⾦评审细则 

(2024 年) 

 

为⼤⼒推进研究⽣培养机制改⾰，提⾼研究⽣培养质量，根据《上海交通⼤

学研究⽣国家奖学⾦评审实施细则》（沪交学〔2017〕31 号）和《上海交通⼤学

电⼦信息与电⽓⼯程学院研究⽣国家奖学⾦评审实施⽅案》，结合⽹络空间安全

学院（简称⽹安学院）和⽹络空间安全学科的特点，制定本细则。 

第⼀章 总则 

第⼀条 

研究⽣国家奖学⾦是由中央财政出资，⽤于奖励全国普通⾼等学校中表现

优异的全⽇制研究⽣，是⾯向优秀研究⽣的最⾼荣誉奖学⾦。奖励标准由教育部、

财政部确定。 

第⼆条 

研究⽣国家奖学⾦的评审⼯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严格执⾏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研究⽣国家奖学⾦名额经电院研究

⽣国家奖学⾦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下达到⽹安学院。⽹安学院在初评过程中，

将按照分配名额数的实际情况以⼀定⽐例向电院推荐，进⾏电院层⾯评选。 

第三条 



为进⼀步推进科研评价改⾰，强调成果的质量和贡献，培养学⽣具有淡泊

名利、潜⼼研究的奉献精神，在⼊围电院院级答辩的普通名额之外，通过增设特

荐名额：⽹安学院院⻓可在⼀个聘期（三年）内，推荐 1-2 名博⼠研究⽣（根据

研究⽣规模确定推荐学⽣数）直接⼊围电院院级答辩。特荐名额可从本年度拟通

过特荐名额或普通名额⼊围电院院级答辩的博⼠研究⽣申请⼈中产⽣。 

第⼆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安学院成⽴研究⽣国家奖学⾦评审⼯作⼩组，组⻓由⽹安学院院⻓和学

院党总⽀书记共同担任，副组⻓由主管研究⽣教学⼯作的⽹安学院领导和⽹安学

院研究⽣思政⼯作负责⼈担任，导师代表、⻣⼲教师代表、思政教师代表、学⽣

代表担任组员。⽹安学院研究⽣国家奖学⾦⼊围电院院级答辩资格的申请组织、

认定排序等⼯作依托⽹安学院学术委员会、思政教师⼯作团队实施。 

第三章 申 请 

第五条 

研究⽣国家奖学⾦每年评审⼀次，所有具有中华⼈⺠共和国国籍且纳⼊全

国研究⽣招⽣计划的全⽇制（全脱产学习）研究⽣在正常学习年限内均有资格申

请。当年毕业的研究⽣不再具备申请研究⽣国家奖学⾦资格。申请⼈还须满⾜以

下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学院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显著，发展潜⼒突出。 

第六条 

拟通过普通名额⼊围电院院级答辩的申请⼈，须达到以下学业、科研、素

质拓展和社会服务的基本要求： 

（1）学习成绩：原则上在参评学年内需满⾜培养计划课程 GPA 不低于 2.7。 

（2）科研成果：评估在⽹络空间安全领域有创新度的科研成果，包括：1

基础研究类代表性成果，包括领域内的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成

果⽀撑材料包括在本领域有学术影响⼒的论⽂、专著、奖项等；2应⽤基础研究

和技术开发类代表性成果，包括新技术、新⼯艺、新材料、新设备、关键部件等；

成果⽀撑材料包括专利、论⽂、专著、标准、奖项、应⽤、成果转化等。3科技

创新类竞赛代表性成果，包括中国国际“互联⽹+”⼤学⽣创新创业⼤赛、“挑战杯”

全国⼤学⽣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世界技能⼤赛、全国密码技术竞赛、全国⾼

校密码数学挑战赛等。 

科研成果的认定原则上应遵循“科研成果⼀次认定”的原则（凡之前作为材

料提交并获评奖学⾦的科研成果，不得作为当次申报的科研成果；申请当年度研

究⽣国家奖学⾦，若获评，则其当次申报的科研成果，不得再⽤于申请当年度和

未来年度内的各类奖学⾦；若未获评，其当次申报的科研成果，仍可以⽤于申请



当年度和未来年度内的各类奖学⾦）；科研成果的认定区间由当年公布的《上海

交通⼤学研究⽣国家奖学⾦评审通知》予以明确。上述科研成果以代表性成果⽅

式进⾏申报，总数不多于三项。 

（3）素质拓展项⽬：重点评估社会实践、学⽣⼯作（包括：辅导员，班⼲

部，党团学⽣⼲部，其他）、公益服务、⽂体活动。素质拓展项⽬的认定区间同

科研成果的认定区间保持⼀致。上述素质拓展材料以代表性项⽬⽅式进⾏申报，

总数不多于两项。 

（4）社会服务：申请⼈须承担⼀定量的社会服务（包括：⽀持⼀流⽹安学

院建设相关的社会服务、学院或导师指派的社会服务任务，学校委派的挂职锻炼，

⻄部计划，社团指导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及各类学⽣⼲部，其他）。社会服务

记录由个⼈申报、导师认定，学院相关职能单位审定。 

第七条 

拟通过特荐名额⼊围电院院级答辩的博⼠研究⽣申请⼈，须达到以下基本

要求： 

（1） 参评学年内，满⾜第六条中社会服务的基本要求； 

（2） 博⼠在读期间从未获评研究⽣国家奖学⾦； 

（3） 参评学年内，取得⾄少 1 项有创新性的⾼⽔平科研成果。 

第⼋条 

有下列情况之⼀者不具备申请资格： 



（1）在校期间受到过违纪处分且尚未解除的； 

（2）在校期间有过或者参与过有损⼤学⽣形象、有悖于公序良俗、有悖于社

会公德的⾏为或活动； 

（3）参评学年内受到各类处分或院校通报批评（包括：电院实验室安全卫⽣

检查通报批评，违反疫情防控⼯作规定⽽导致的通报批评，其他）； 

（4）参评学年内违反学校学业诚信守则； 

（5）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因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

交流在境外学习的除外。 

第九条 

超出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的研究⽣，原则上不再具备研究⽣国家奖学⾦参

评资格。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

境外学习的研究⽣，仍具备研究⽣国家奖学⾦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疾

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国家奖学⾦参

评资格。 

第四章 评选办法 

第⼗条 

对学术型研究⽣，评审标准偏重其科研能⼒和科研成果；对专业学位研究

⽣，评审标准偏重其专业实践能⼒；对于新⼊学的研究⽣，考察研究⽣招⽣考试



相关成绩及考核评价情况，兼顾其在本科⽣阶段取得的突出成绩，采取答辩形式

进⾏考察，确保符合条件的新⼊学研究⽣获得国家奖学⾦。 

第⼗⼀条 

评审流程如下： 

（1）研究⽣本⼈提出申请，硕博连读研究⽣在注册为博⼠研究⽣之前，按

照硕⼠研究⽣⾝份申请国家奖学⾦；注册为博⼠研究⽣后，按照博⼠研究⽣⾝份

申请国家奖学⾦。申报材料中应包含本细则第六条中规定的学业、科研、素质拓

展和社会服务等⽅⾯的相关成果。申报材料中代表性科研成果总数不多于三项、

素质拓展项⽬总数不多于两项。 

（2）⽹安学院研究⽣国家奖学⾦评审⼯作⼩组对申报材料进⾏审核，并依

托⽹安学院学术委员会对科研成果进⾏认定。随后，评审⼯作⼩组组织评审专家

进⾏⽹安学院初评。评审专家听取申请⼈关于代表性成果的答辩并结合其申报材

料，对申请⼈进⾏打分排序，最终确定上报的学⽣。上报结果将在⽹安学院内进

⾏不少于 3 个⼯作⽇的公示。评审专家在评审⼯作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i. 平等原则，即在评审过程中，积极听取其他评审专家的意⻅，在平等、

协商的⽓氛中提出评审意⻅； 

ii. 回避原则，即发⽣与评审对象存在导学师⽣关系、亲属关系的情形，

应当主动向评审⼩组申请回避； 

iii. 公正原则，即不得利⽤评审专家的特殊⾝份和影响⼒，单独或与有关

⼈员共同为评审对象获奖提供便利； 



iv. 保密原则，即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擅⾃披露评审结果、其他评审

专家的意⻅和相关的保密信息。 

（3）对⽹安学院研究⽣国家奖学⾦推荐结果有异议的学⽣，可在公示阶段

向⽹安学院提出申诉，⽹安学院将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学⽣对答复仍存在异

议，可在收到⽹安学院答复的 1 个⼯作⽇内向电院提出申诉，由电院研究⽣国家

奖学⾦评审委员会裁决。 

第五章 其 他 

第⼗⼆条  

除特殊说明外，同⼀⾃然年度内，国家奖学⾦与其他奖学⾦（学业奖学⾦

除外）不可兼得。 

第⼗三条 

本细则在公布之⽇起施⾏，若在申报及评审过程中，学校或电院下发其他

补充规定，则本细则将根据补充规定进⾏相应调整。 

第⼗四条 

本⽅案解释权归⽹络空间学院研究⽣国家奖学⾦评审⼩组所有。 

 

⽹络空间安全学院 
研究⽣国家奖学⾦评审⼯作⼩组 

2024 年 5 ⽉ 


